
养老从业者必读的 7条国外经验与 9条国内思路 

七条经验：国外完善养老模式体系经验 

 

经验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全方位需求    

综合来看，老年人的需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提供，二是生活照顾，三是医疗护

理，四是精神慰藉。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收入较高，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体系较健全，经济提供

和医疗护理不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问题，而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却受到了重点关注，特别是

精神慰藉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 

为了使老年人生活更加充实和情感需求得到满足，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让老年人回归社会

的各种措施，比如鼓励老年人重新就业、参加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各类公益性活动等，也包括

让老年人重新回归家庭 

 

经验二：建立分阶段、分层次、分级别的养老模式体系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承受能力、个人喜好等有所不同，采取的养老模式就有所不

同。首先，从年龄阶段来看，刚退休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更多地是选择家庭养老或

居家养老。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和疾病困扰，老人才有可能寻求机构的帮助。 

其次，从经济承受力来讲，有的老年人经济条件较好，希望选择高档的养老服务形式或机

构，以提升生活品质，而大多数老年人经济收入一般，希望选择普通的经济型养老服务形式或

机构，低收入老人则需要政府提供保障。 

再次，从自理级别来看，老人分为自理型、半自理型和完全不能自理型，半自理到完全不

能自理又分成若干级别。每个类型和级别的老人需要养老服务的内容都会有所不同。 

最后，从个性差异来看，有的老人喜欢休闲聊天，有的老人喜欢旅游、收藏，有的老人希

望继续工作体现价值，有的喜欢集体生活，有的喜欢清静独居。因此，应根据老年人的不同年

龄阶段、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健康级别，建立不同的养老模式。    

     

经验三：实行养老服务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    

在入住养老机构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就对老年人分级。采用的通常是日常生活活动（ADL）

指标。该指标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 I-ADL 指标，测量的是维护日常生活环境、独立获取生活

必需品的能力，包括购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打扫室内卫生、做饭四个方面；另一部分是

P-ADL指标，测量的是穿衣、吃饭、洗澡、上厕所等方面的生活自理能力。 

不同级别的老人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如对不能自理者主要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对自理者

提供基本日常照料服务等。服务的项目和标准都有明确规定，老人一旦入住即可无所顾虑。西

方发达国家还对居家日间照料服务出台了标准。如美国的康复设施鉴定委员会和全美日间照料

协会联合颁布了日间照料服务标准，对服务的内容和标准都作了明确规定。 

养老服务是一项高风险行业，老人很容易出现意外，导致很多投资者或机构因畏惧风险而

不敢从事此项服务。通过出台明确的标准，一方面保障了养老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规避了

养老机构和人员的风险，解除了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后顾之忧。    

 

经验四：居家养老是当前的国际趋势  

起初，欧美国家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特别是老年人的照料问题时，大多采取对老年人集

中供养的方式，即建立敬老院、护理院等。虽然这种方式设施完善、照料周到，但随着人口老

龄化不断发展，机构养老不利于老人与亲人等交流，容易造成情感缺失的弊端不断显现。于



是，很多国家提出了让老人回归家庭的号召。 

但这种回归家庭的养老方式已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一种将居家和社会服务相结合

的养老方式，即通常所说的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不必使老年人脱离原有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

系，也方便子女在闲暇时照顾老人，老人的情感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 

同时，居家养老能够充分整合利用家庭、社区的资源，使养老成本大大降低。居家养老服

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也能使老人的生活质量得到较好的保证。目前，居家养老已经成为欧美

等发达国家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日本等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经验五：发挥政府的保障和引导作用    

在完善养老模式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对困难老人的保障作用。对于

生活困难的老人，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需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养老服

务最初都是从保障孤寡、残疾老人的养老开始的。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

中已占了主要成分，但是政府对于困难老人的保障功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目前，英国、美国等都建有大量福利院，专供低收入、孤老等生活困难的老人养老。英国

的政府保障性护理院占护理院总数的 17%。其次是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引导作用。养老本质上是

一种社会公共事务，应依靠政府来引导，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范畴。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养老的法律和服务标准需要政府制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需要政府

监督，支持政策需要政府出台，全社会敬老爱老的氛围需要政府引导人民来营造，老年人的权

益也需要政府保障和维护，特别是养老服务网络，更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    

   

经验六：调动家庭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养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国外经验来看，政府、家庭、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

独立意识越来越强和家庭养老观念逐渐淡化，很多老年人不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但是随着人

们对老年人情感需求认识的不断深化，家庭的作用在西方又开始引起重视，如有些国家已在探

索给予因照顾老人而不能工作的家庭成员一定的补贴或提供弹性工作机会等。 

私人部门在西方国家的养老服务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英国，私人部门兴办的养

老机构占到养老机构总数的 60%左右，还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从事着社区的日间养老照料服务。

此外，社会上还有大量的志愿者，包括慈善机构和个人。2001 年，英国有 590 万志愿护理者，

其中大部分属于社区志愿组织。志愿服务形成了许多种形式，如互助型养老、储蓄型养老等。    

     

经验七：注重信息化建设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加强对老年人的监护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来了希望。如美国正

在推广的家庭紧急救助系统就是很好的应用。该系统由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电视界面、

电话和一系列传感器组成。这些传感器被精心放置在老人活动的关键地点，如浴室、厨房、入

口和卧室，用来监视老人家中情况并记录他们的行为。 

如果家里一段时间没动静或房门传感器在一定时间内一直关闭，系统就会向家人发出警

报。通过电视界面，家人可观察老人的情况，并给老人发送信息。依靠这一系统，即使相隔千

里，老人也能经常和家人交流。    

  

九条思路：完善北京市养老模式体系的对策思路 

     

北京市的养老服务工作总的要坚持政府主导，通过充分整合行政、市场、社会、家庭等各

种资源的力量，不断完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创新养老服务模式，逐步建立起与首都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社会保障系统相衔接的，以居家养老为主，以社会养老为辅的多元化、多



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思路一：加强各级老龄工作管理机构建设    

在基层座谈和走访中，老年人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对老年工作的管理还不到

位。退休前，老年人一般都归属于某个单位。退休后，实行社区化管理的老人与原单位脱离了

联系。但由于街道和社区并没有专门的老龄工作部门，致使老年人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街道和社区没有专门的老龄工作专门机构。当前，我市只在市、区

设立了非实体的老龄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研究制定老龄工作规划及协调其它部门做好老龄

工作。街道和社区的老龄工作则分别由民政科和福利主任承担。尽管民政科和福利主任做了大

量的工作，但由于人手有限，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平常参加社区活动的大部分是性格活跃、有特长的老年人，社区帮扶对象也只是侧重鳏

寡、高龄、独居老人。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并未融入社区组织之中。随着我市人口老龄化

程度越来越高，加强面向所有老年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需提上日程。    

建议：一是将我市市、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变为实体机构，并在街道和社区分别建立相应机

构，具体负责老龄工作的规划、协调、组织、管理和维护老年人权益等，使老年人“老有所

依”。二是建立退休老人社区报到制度。老年人退休后到社区报到，由社区老龄工作机构对老

年人登记备案，了解老年人基本情况，并帮助其参加社区组织或从事其它活动，以辅助其适应

退休生活，尽快找到归属感。    

     

思路二：重视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模式为老人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物质基础，较好地解决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问

题，因此，要重视家庭养老，特别是认真研究当前西方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家庭养老价值的新形

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家庭养老模式。    

建议：一是强化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观念，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切实落实子女赡养老年人的

责任。二是加强地方立法，以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及方式进行规

范。    

     

思路三：重点推进居家养老    

据全国老龄委《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城市中 48.5%的老年人有各种

各样现实的养老服务需求。其中需要家政服务的占 25.22%，需要护理服务的占 18.04%，需要聊

天解闷的占 13.79%，需要法律援助服务的占 2.25%。但从满足程度来看，总的满足率只有

15.9%，其中家政服务满足率为 22.61%，护理服务满足率为 8.3%，聊天解闷服务满足率为

3.16%。居家养老服务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应注重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出台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及指导价格。二是鼓励成立“公司+家庭”型居家养老服

务公司。三是配建老年住宅或老年公寓。四是发展居家养老连锁经营。五是鼓励物业公司开展

居家养老服务。六是将社区卫生服务网建设与居家养老相结合。七是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管理监

督机构。    

     

思路四：分类别、分档次建设养老机构    

我国的机构养老是从对城市“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养老保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前，在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家庭养老功能越来越弱化的背景下，机构养老的服务对

象已转变为所有老年人。但是由于资金缺乏以及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经验不足，北京市养老机构

存在总量偏少、布局不合理以及结构较单一的问题，并出现了部分养老机构供需失衡、服务质

量不够细致周到、心理抚慰未引起足够重视等现象。为加快养老机构建设，建议：    



一是实行养老机构分类别、分档次建设和管理。二是重点建设普通群众能住得起的养老机

构。三是社区配建小型养老院。四是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督管理。五是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意外

伤害保险。    

     

思路五：引导老年人适当就业    

美国的一家老年研究机构认为，合适的工作能使老年人减少疾病和疼痛、保持积极乐观心

态和更长寿。随着平均健康寿命的延长，很多老年人退休后，身体条件和劳动能力依然很好，

工作愿望依然较强。为这些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不但能充实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增强

他们的精神满足感，还能使这些老人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减轻家庭或社会的负担。 

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希望继续工作的老年人比例为 50.4%。引导老年人适

当就业的措施：一是建立老年人才市场，二是开发老年就业岗位。    

     

思路六：发挥好政府保障和主导作用    

一是稳步提升养老金水平。经济收入是决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保障。目前，我市老年人获

取收入的途径主要包括养老金、劳动所得、配偶和子女供养、社会救助、其它途径等。其中，

养老金是大部分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北京应在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根据物价指

数和经济增长情况的变化，适时提高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确保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不降低。 

二是保障困难老人的养老。政府应加强对困难老年人的保障，包括对他们定期走访，提供

免费居家服务或福利院养老服务，特别是要加快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三是

加大养老设施建设力度。实现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四是保障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五是构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思路七：提升养老服务信息化水平    

信息技术早已在养老服务中进行了应用。如北京市已为城八区“空巢老人家庭”中约 2 万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患严重疾病或易突然发病的老年人、生活自理困难的老年人免费安装了

“一按灵”。建议今后应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信息化综合平台建设。将社区的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街道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老年康乐中心、120 等资源整合纳入到统一的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

中，通过该平台实现对社区老年人的统一、及时管理，并及时处理老人的咨询等服务请求信

息。 

二是加强可视系统的研究。借鉴美国经验，在有条件的社区，开发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

电视界面、电话和一系列传感器组成的可视家庭紧急救助系统，用来监护独居或寡居的老人。

三是开发智能日常照料和护理器具。    

     

思路八：加快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培养    

我国养老服务人员非常缺乏。服务的内容也非常简单。据调查，在一些社区的养老服务队

伍中，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下岗人员，服务内容仅限于简单的日常生活照料、组织一些文体

活动等，根本不能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全方位要求。    

建议：一是以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为依托，对现有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职业技

能培训，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二是逐步推进就业准入制度，对养老服务人员的职

业资格和技能进行认证，实现持证上岗；三是制订养老服务工作者的服务和评价标准，加强对

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四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优秀人才、大中专学

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    

     



思路九：发展志愿性养老服务    

志愿性养老服务是指在不以任何物质报酬为目的的条件下，为满足和改善社区老人的日常

照料和护理需求，帮助老人安享晚年而开展的养老服务。服务的提供者既包括组织，也包括个

人。 

当前我市的志愿性养老服务正处于发展初期，服务组织和服务形式都不健全。而且很多志

愿者担心老年人出现意外，并不愿意从事为老服务。今后应大力倡导志愿精神，加强政府引

导，推进志愿服务组织和互助型、储蓄型养老志愿服务建设，促进志愿性养老服务发展。 


